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責任 從一個普通倫理的角度來說，我們要把人當作人來看待，不能視之為達到目的的手段，這是最基本的；當別人與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，取捨的標準是多人的利益比一人高，這也是社會共守，和我們不難認同的。
從基督徒的倫理角度來說，基督徒應看別人為鄰舍（太二十二39），意思是每一個你、他及她都是我們的鄰舍（太五43、44；路十29及下），不僅是指住在隔壁的人。這個思想有很深遠的聖經傳統作其基礎，即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（創一26、27；徒十七26、28），因此神就是我們的天父，人也就是我們的弟兄，我們也都有看守弟兄的責任。
基督徒社會責任的基礎
基督徒的社會責任，可分對別人的責任，和這責任所涵括的範圍兩方面來說。該隱殺亞伯後，神問該隱︰「你兄弟亞伯在哪裡？」該隱反問︰「我豈是看守我弟兄的嗎？」罪人的回答是「不是」，但人的回答是「是」，我們確是有責任看守弟兄。
當大地充滿殺戮與強暴，神頒下死刑的律法來控制（創九6）。這種透過政府而施的管治，在舊約（但四17）及新約（羅十三1～7）都有，雖是消極的，在墮落的世界卻有需要。舊約刑法的責任，非只是保護無辜者和弱者，亦有阻嚇、警告的作用。
但新約的社會倫理是完全正面的，故強調必須善待他人。耶穌以愛代表最高的律法（太二十二39），自己又躬身力行，醫治癱子、痳瘋病人和瞎眼的，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，更足以說明祂要我們這樣作（路十30及下）。
新約書信告訴我們︰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」（腓二4），「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，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」（加六2、10）。約翰的教導最適切，他把擁有者（the have）、匱乏者（the have not），和愛神的心相連起來，顯出人無法逃避的社會責任︰「凡有世上財物的，看見弟兄窮乏，卻塞住憐恤的心，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？小子們哪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」（約壹三17～18）。
到底基督徒對人的責任包括什麼呢？聖經絕不含糊地指出是包括全人。人並不是一個靈魂的單位，只為將來世界準備，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是這樣看自己的。人是一個整全的人，在此時活於此地，有基本的需要和當盡的責任，包括身體、社會和靈性上的；什麼時候有任何一方面的缺乏不能得到供應，或應當履行卻被忽略，他就不完全，或被異化、割離了。我們這樣了解自己，也當這樣了解別人。
單方面關心人靈魂的需要是教會長久以來的偏差，保守教會尤為嚴重。但這個表面看來屬靈的記號，事實上卻沒有多少聖經根據，是受了教外思想的影響才有的偏差，就如早期東方神祕宗教、柏拉圖主義、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*等；這類思想發展到中世紀，就更輕視物界，看身體為靈魂的監牢，與聖經的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完全是南轅北轍。聖經指出人是神造的，且說整個物界甚好（創一31）；到了新約，整個福音的核心是在復活，是身體的復活，不僅是靈魂，那時物界也要被更新（林前十五53及下；林後五4；羅八19～22），故輕視物界及身體的思想是不對的。
人若餓了，你不給他吃，反傳耶穌基督是天糧；他渴了，你不給他水，反傳生命的活水；他赤身露體，你不給他衣服，反傳耶穌基督的義袍，他會怎樣想呢？反過來說，假如有缺乏的是你，別人這樣對你，你又會怎樣想呢？
基督徒社會責任的特點
基督徒的社會倫理，可以用中國的傳統智慧勾畫出來︰「推己及人」；它不會一味叫人肯定別人，犧牲自己，同樣的，它亦要我們與所有人分享神所賜下的。
要能推己及人，自己的己也要正視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使自己和家人得溫飽，因此對抗失業與饑餓是信徒責無旁貸的本分；先是己，後是人。現代人大多數能解決溫飽的問題，反而落在另一同具殺傷力的無度中︰暴飲暴食，揮霍無度。我們說愛自己是最基本的，現代人就是不懂得認真或正確地愛自己；暴飲暴食、為滿足揮霍生活而工作過度，不僅戕害自己，也浪費了有限的資源，促成社會朝向消費的經濟模式。保羅勸勉信徒愛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包括憑「良善、公義、誠實」而行（弗五9）；「親手做工」（帖前四11），自己沒有缺乏（帖前四12）。
此外，對家人的供養責任亦為聖經肯定，最基本的就是物質的供應（提前五8、16），故關注貧窮的問題是由家裡開始，然後伸展到社會。對寡婦、六十歲以下的不能列入接濟的名單，她們亦要親手作工養活自己（提前五9、10）；這是聖經對工作的間接肯定。
再者，對其他信徒。保羅書信最獨特的一點，就是保羅為耶路撒冷有缺乏的信徒，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記述（林前九章；羅十五26），自己亦為此事走遍亞該亞一帶勸捐。原來保羅認為幫助其他信徒的缺乏，具有很深的屬靈意義︰那是合乎神的旨意（林後八5），能使幫助者得到滿足（林後八7～8），與基督捨己的榜樣吻合（林後八9～九10），使神的恩惠倍降，可以行更多的善事（林後九8～10），並且令神的榮耀增加（林後九12～14）。
最後，是對所有人。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不是局限在教會範圍之內，正如耶穌昔日的服務不囿於門徒圈內一樣。保羅要提摩太提醒信徒行善，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」（提前六18）；希伯來書的作者說，行善與捐輸是一個祭，具屬靈的價值，因為這祭是神所喜悅的（來十三16）。
故我們的問題不是基督徒到底有沒有社會責任，而是要有哪些責任？這便是基督教社會倫理的基礎。聖經特別指出幾種人要信徒施予援助︰
1.貧窮的人。耶穌明言要特別照顧「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」（路十四13～14），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，不會報答施恩者，因此施恩者也不用指望得任何報答，他的報答是在天上。保羅則勉勵信徒要熱心記念貧窮人（加二10；參羅十五26；徒十一29）。雅各更說貧窮人是神揀選承受天國的（雅二5）。
要照顧貧窮人的吩咐，在聖經有很長遠的傳統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隸的時候一無所有，神供應他們；因此當他們得了迦南地為業，可以有自己的田地耕種，利未記的律例就要求他們︰「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，不可割盡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。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；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華你的神」（利十九9～10）。假如弟兄家道中落，無以為繼，以色列人要幫助他，使他不致流離失所（利二十五35；另參申十五7）。這思想在智慧文學不斷出現（詩四十一1，一四○12；箴十九17）；先知書更強烈譴責虧負貧窮人的人（賽十1～2，五十八7）。到了新約，耶穌說得更直接，不對缺乏者動慈心，就是漠視主自己（太二十五40），他們的命運就是「往永刑裡去」（二十五45～46）。
2.孤兒寡婦。這一類人在以家庭為單位的以色列社會受到特別的關注，他們的呼聲神必聽見（出二十二22～23），因此申命記律法要以色列將收割時有餘的留給他們（申二十四19）；每三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要給他們（申二十六12～13），這很可能是日後以色列社會為救濟窮人而徵稅的基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申命記律法對照顧孤兒寡婦的律例並不是問自願與否，而是一個命令，凡不聽從者要受咒詛（申二十七19）。
新約時代教會承接這傳統是完全可理解的。首先耶穌明言侵吞寡婦的家產要受更重的刑罰（可十二40）。到了教會建立之後，他們有專人負責照顧寡婦（徒六1；提前五9及下）。但最強調這一點的莫如雅各，他認為「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，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」（雅一27）。
對我們而言，社會福利制度雖有照顧不幸者和孤兒寡婦，但政府的照顧在大多情況下都是不足夠的，教會仍有很多地方可以施以援手。尤有進者，對不幸者的看顧亦應普及於身有殘疾的、露宿的、家庭突遭變故的（如主要賺錢的人死亡而家庭陷入困境），及驟失雙親的孤兒（參來十三2～3；雅二15；太二十五36）。
3.被壓迫者。在舊約社會，奴隸階層受到的剝削是聖經特別關注的問題。強迫別人為奴，是聖經反對的；但甘願為人工作來換取生計的，聖經卻容許，這與現代雇工的觀念相近。無論是現代的雇主，或昔日奴隸的主人，聖經均嚴厲警告不可虧待他們。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，神興起摩西來解放他們（出一11～13），這是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*最常用的模式。
基督徒對政府的態度
聖經肯定基督徒對政府的三種態度︰1.順服；2.尊重；3.盡公民責任納稅（羅十三7；另參1節；多三1），彼得亦肯定這些責任（彼前二13～14）。
保羅列出五項理由來支持信徒要尊重政府︰1.政府的權柄是神所立的（羅十三1）；2.此權柄可以克制罪惡的擴散（羅十三3）；3.能賞善罰惡（羅十三3）；4.反權力者必受罰（羅十三4）；5.順服掌權者可以見證基督（羅十三5）。
聖經當然不是要信徒盲目順服掌權者，在有些情況下信徒要反抗，它記載不同的事例給我們參考:1.埃及接生婆抗王命不殺嬰孩（出一16及下）；2.但以理和三友違命，拒絕不禱告、或向王禱告（但六10）；3.使徒抗命，繼續傳道（徒四18，五21）；4.約翰鼓勵教會，不要怕羅馬皇帝的禁令與迫害（啟二～三章）。
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例歸納出什麼原則呢？一個簡單的原則是︰當權貴在神之下管治，我們應當順服；當權貴取代了神的地位而統治，我們不應順從。一個較典型的例子，是中國教會在共黨統治之下的反應︰文革時期共黨全面禁止傳道，中國教會並不順從，因為有違耶穌基督大使命的教訓；文革後只準在教會內傳道，很多教會認為應該遵從，因為我們不能決定統治者管治的方式。
但聖經記載抗命的事例，似乎為我們立了幾次信徒不應順服的典範︰1.濫殺無辜（出一16及下）；2.禁止崇拜（出四23，五17）；3.強制奴役（出一11～14）；4.神化領袖（但六7）。
取代神的地位來統治的人有其特徵︰對人──奴役；對神──僭奪；這就是信徒不應順服的時候。
社會倫理的動機與形式
基督教的社會倫理不僅提供一套要這樣不要那樣的守則，也指出人為善的動機和形式。
首先，耶穌醫好十個痳瘋病人的記載，暗示出為善的動機不是別的，只因為助人解困本就是好的，不需望報（路十七13及下），善待仇敵亦如此（太五43～44）。
再者，善行能見證基督。保羅勸人順服掌權者是本乎此（羅十三5）；彼得要我們「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」（彼前二13、15）。
還有，善行不僅具社會價值，亦含有神學上的意義︰神不能忽視有需要的人，但神在地上沒有可行善的手，只有我們的手；沒有行善的腳，只有我們的腳；是在這意義下，我們身邊有需要的人就成了祂信託給我們的人，我們要為祂的緣故行善，故曰做在最小弟兄身上的，就是做在主的身上（太二十五40、45）。
最後，善行能引人到基督面前，此亦成就信徒存於此世的目的。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見證是︰「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只求眾人的益處，叫他們得救」（林前十33；另參林前九22）。近代宣教醫生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。
對現代人來說，我們能否從聖經眾多的教訓與事例，歸納出一些簡單的社會倫理原則呢？教會在這方面的研究與討論極多（見參考書目），自不可能在這裡臚列出不同的理論和理據，但有幾個大原則可簡述如下︰
1.現代人承認罪有個人（personal）及社會的（social）兩層面；單從傳福音入手或可解決個人的罪，社會的罪是屬於制度的，也是基督徒責無旁貸要對付的。前者是人犯罪，後者是罪犯人，故近代教會不再討論福音與社會行動哪一個更具優先性，而視之為並行的責任。就如失業、飢餓，常與官員的貪污無能有關，或大型環境污染與官商勾結相連等，教會有責任聯合其他團體作出監察與守衛，目的是讓人能在一個合理的環境下生活。
2.助人使之能自助。以往教會幫助窮乏人的模式，就是不斷提供救濟物資，卻發現這不是徹底解決貧窮的辦法；現在教會在落後地區從事的工作，已學會幫助人自立，以達到自足的目的，如教導生產技術、提供資金及人才，使人能脫離倚賴式的生活等，這也是建立人自尊的途徑。
3.抵抗不公義的制度。儘管有些地區由教會領導或參與的抵抗行動是激烈的，我們卻不應忽略︰a.必須按該地區的實況來評定某一行動是否激烈，或該激烈行動是否必須，抽離式的批評無濟於事；b.要重視他們參與抵抗行動的理據，即對抗制度內的罪，此罪不除，人不容易過一個免罪的生活。
總括而言，基督徒的社會倫理，是把信仰落實到生活的途徑，其間並沒有是否需要的問題，只有需要哪一種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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